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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超低能耗建筑节能工程施工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绿色超低能耗建筑节能工程施工的基本要求、门窗节能工程、屋面节能工程、地面节

能工程、新风热回收系统、辅助供冷供热系统节能工程和太阳能光热系统的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新建、改建和扩建的绿色超低能耗建筑节能工程的施工。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6566 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

GB/T 10801.1 绝热用模塑聚苯乙烯泡沫塑料（EPS）

GB/T 10801.2 绝热用挤塑聚苯乙烯泡沫塑料（XPS）

GB/T 21087 热回收新风机组

GB/T 21558 建筑绝热用硬质聚氨酯泡沫塑料

GB/T 40438 热泵型新风环境控制一体机

GB 50015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

GB 50210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标准

GB 50242 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43 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75 风机、压缩机、泵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300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

GB 50325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标准

GB 50364 民用建筑太阳能热水系统应用技术标准

GB 50411 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

GB 55015 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

GB 55016 建筑环境通用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超低能耗建筑 ultra-low energy building

适应气候特征和场地条件，通过被动式建筑设计最大幅度降低建筑供暖、空调、照明需求，通过主

动技术措施最大幅度提高能源设备与系统效率，充分利用可再生能源，以最少的能源消耗提供舒适室内

环境的建筑，且室内环境参数和能效指标符合相关设计的建筑。

4 基本要求

4.1 超低能耗建筑节能工程的施工及验收应符合 GB 55015、GB 50300 和 GB 50411 和本文件的有关规

定。

4.2 超低能耗居住建筑采用的材料、产品、工艺和技术，应符合设计要求及相关标准的规定。不应使

用明令禁止或淘汰的材料、产品、工艺和技术。

4.3 超低能耗居住建筑采用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应进行论证并符合相关规定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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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建筑物气密层宜位于围护结构内侧，并应连续、完整。围护结构不同材料交界处、穿外墙和出屋

面管线、套管等空气渗漏部位应采用气密性处理措施。

4.5 超低能耗居住建筑围护结构上的悬挑构件、预埋构件、女儿墙等部位应采用断热桥处理措施。

4.6 当同一栋居住建筑分为超低能耗建筑和非超低能耗建筑两部分时，分界处应按超低能耗建筑要求

进行保温隔热和气密性处理。

4.7 节能工程施工前做以下技术准备：

a) 应组织设计单位进行节能工程专项设计交底；

b) 编制节能工程专项施工方案，专项施工应对照设计内容，针对工程涉及的分项制定方案；

c) 施工人员应进行超低能耗居住建筑专项施工培训，并应对施工人员进行技术交底。

4.8 断热桥和气密性处理的部位应进行隐蔽工程验收。

4.9 超低能耗建筑节能工程使用的材料应符合 GB 55016、GB 50325 和 GB 6566 的规定不应对室内环境

造成污染。

5 墙体节能工程

5.1 外墙砌筑工程墙体表面应平整，无空鼓、裂缝等质量缺陷且水平灰缝和竖直灰缝的砂浆饱满度不

应小于 90%。

5.2 超低能耗区域与非超低能耗区域竖直方向交界处，超低能耗区域隔墙底部应采用保温砌块进行砌

筑，并符合下列要求：

a) 保温砌块的保温性能和抗压性能应符合设计要求；

b) 砌块高度不应低于该层楼（地）面保温层厚度。

5.3 墙体施工时，在梁、板、柱与砌筑墙体交界处粘贴防水隔汽膜作为增强气密性措施时，室内气密

层抹灰厚度不应小于 15 mm，并符合下列要求：

a) 基层应清理干净，无油污、浮尘等附着物；

b) 隔汽膜与基层之间应采用专用密封胶粘贴紧密，粘贴长度和宽度超出交界处不应小于 50 mm，
表面用刮板刮平，排出空气，保证表面平整；

c) 隔汽膜粘贴完成后，应采用耐碱玻纤网和水泥砂浆抹灰，抹灰层厚度不应小于 15 mm，且应符

合 GB 50210 的规定；

d) 防水透汽膜应随铺随固定，固定部位应预先粘贴小块密封胶粘带，用带塑料垫片的塑料锚栓

将防水透汽膜固定在基层上，固定点每平方米不应少于 3 处；

e) 穿透防水透汽膜的连接件周围应用密封胶粘带封严。

5.4 施工中应对墙体上的孔洞进行封堵处理，并符合下列要求：

a) 孔洞封堵尺寸大于 50 mm 时，应将洞口基层凿毛至露出坚实基层并洒水润湿，采用微膨胀自密

实混凝土封堵密实；

b) 孔洞封堵尺寸小于等于 50 mm 时，应采用聚氨酯发泡剂填充密实，孔洞外侧应采用密封胶封堵；

c) 模板螺栓孔应采用水泥砂浆封堵，宜在室内粘贴防水隔汽膜密封。

5.5 在有气密性要求的墙体上安装开关、插座、线管，并符合下列要求：

a) 位于现浇混凝土墙体上的开关、插座线盒，应直接预埋浇筑；

b) 位于砌块墙体上的开关、插座线盒和线管在放入沟槽内前，应采用石膏将沟槽填满，线盒、

线管整体塞入沟槽后，外层应采用石膏抹平；

c) 开关、插座、接线盒、消火栓等安装在外墙上时，应先在安装孔洞内涂抹石膏或水泥砂浆，

石膏或水泥砂浆固化前应将接线盒推入孔洞压实，套管内穿线完毕后，应采用硅酮密封胶封

堵开关，插座等管口，封堵深度不应小于 30 mm；
d) 套管内穿线完毕后，应采用密封胶封堵开关、插座等的管口并采取措施封堵外围护结构梁、

柱、板上的预留接线盒，墙体两侧均设置电线盒时，应错位设置。

5.6 外保温施工前满足下列条件：

a) 基层墙体应已验收合格；

b) 穿透保温层的（设备、管道的）联结件、穿墙管线应已采用断热桥做法安装完毕并验收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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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穿透外墙的管道等部位应完成气密性处理；

d) 施工用吊篮或专用外脚手架搭设应牢固，并应经安全验收合格

5.7 外保温施工的墙体基面的尺寸偏差应符合表 1 的规定，当墙体基面未达到要求时应使用聚合物砂

浆进行找平处理。

表 1 墙体基面的允许尺寸偏差

工程做法 项目
允许偏差

mm
检验方法

砌体工程
墙面垂直度

每层 ≤5 2 m 托线板检查

全高
≤10 m ≤8

经纬仪或吊线、钢尺检查
＞10 m ≤15

表面平整度 ≤5 2 m 靠尺和塞尺检查

混凝土工程
墙面垂直度

层高
≤5 m ≤5

经纬仪或吊线、钢尺检查
＞5 m ≤8

全高 H/1000、且≤30 经纬仪、钢尺检查

表面平整度 ≤3 2 m 靠尺和塞尺检查

5.8 施工作业条件符合下列要求：

a) 环境温度和基层墙体温度不应低于 5 ℃，风力不应大于 5 级；

b) 夏季施工，施工面应避免阳光直射，必要时可在脚手架上搭设防晒布遮挡；

c) 雨天不应施工，如施工中突遇降雨，应采取有效措施防止雨水冲刷施工面。

5.9 预制混凝土保温墙板系统应在工厂预制成型，养护完成后运送至工程现场，吊装施工时环境温度

不应低于 5 ℃，风力不应大于 3 级，雨天不应施工。

6 门窗节能工程

6.1 门窗安装施工符合下列要求：

a) 门窗安装前应精修洞口，确保洞口的平整度，洞口外表面应光洁、平整，确保门窗框与墙体

之间无可见缝隙；

b) 门窗的连接件及基层墙体连接时应采取阻断热桥的处理措施；

c) 窗的室外侧粘贴防水透汽膜，窗的室内侧粘贴防水隔汽膜，并符合下列要求：

1) 防水隔汽（透汽）膜与窗框粘贴宽度不应小于 15 mm，粘贴应紧密，无起鼓漏气现象；

2) 防水隔汽（透汽）膜与基层墙体粘贴宽度不应小于 50 mm，粘贴密实，无起鼓漏气现象。

窗框与墙体间缝隙应采用弹性闭孔材料填充饱满并用密封膏密封；

3) 门窗洞口处的防水透汽膜，应用密封胶粘带固定，与门窗框连接处应使用配套密封胶粘

带粘满密封，四角用密封材料封严门槛下侧应采用隔热附框或防腐木与结构连接，门槛

与型材间缝隙宜采用预压膨胀密封带填充，门槛应采用连接件与型材连接。

6.2 采用外挂式安装时，应根据门窗尺寸确定外门窗固定件位置和数量，且安装施工符合下列要求：

a) 应根据门窗尺寸确定窗框底部两侧固定件位置。门窗框内表面应与基层墙体外表面齐平，门

窗应位于外墙外保温层内；

b) 放置门窗框后应检测窗框的水平度、垂直度和平整度，检测合格后确定其他固定件的位置；

c) 门窗的连接件与基层墙体连接时应采取阻断热桥的措施，固定件与墙体之间应采用配套的断

热桥隔热垫层隔断。

6.3 锚固件和连接件应采用耐候、耐腐、高强度的材料，施工前应提供连接安全计算书，连接件与基

层墙体安装应牢固，并采用密封材料密封。

6.4 除门窗预装的装配式墙板外，门窗安装前结构主体工程应验收合格，门窗洞口尺寸应符合设计要

求，洞口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2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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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建筑门窗洞口尺寸允许偏差

项目
允许偏差

mm

洞口宽度、高度尺寸 ±5

洞口对角线尺寸 ≤10

洞口的平面位置、标高尺寸 ≤5

洞口的表面平整度、垂直度
混凝土工程 ≤4

砌体工程 ≤5

6.5 外门窗安装时，环境温度不宜低于 5 ℃。

7 屋面节能工程

7.1 当屋面保温采用多层保温时，宜采用粘贴施工的方式，且不应形成上下贯通的缝隙。

7.2 屋面保温施工前，穿过屋面结构层的管道、设备基座、预埋件等应采用断热桥措施。

7.3 当屋面女儿墙等部位采用断热桥承重连接件时，其连接方式、热工性能应符合设计要求。

7.4 屋面热桥部位应按已批准的专项施工方案进行施工。

7.5 屋面保温工程系统材料性能符合下列要求：

a) 当保温材料为挤塑聚苯板时，其性能应符合 GB/T 10801.2 的规定；

b) 当保温材料为模塑聚苯板时，其保温材料性能应符合 GB/T 10801.1 中 I 型以上的规定；

c) 当保温材料为硬泡聚氨酯板时，其保温材料性能应符合 GB/T 21558 中型以上的规定。

7.6 屋面保温施工前，当有隔汽层时，应已施工完成并通过验收。铺设保温层的基层应平整、干燥、

干净。

7.7 屋面保温施工时，环境温度不应低于 5 ℃，风力不大于 5 级。雨、雪天不应施工。

8 地面节能工程

8.1 室内穿楼板管道平面节点施工符合下列要求：

a) 预留洞口处安装的套管与混凝土楼板之间的缝隙应采用细石混凝土封堵；

b) 穿楼板管道与套管之间的空隙应采用聚氨酯发泡填充；

c) 套管上口 20 mm 范围内应采用防火胶泥封堵。

8.2 楼地面保温板应错缝铺设，不宜有通缝，保温板之间应挤压严密。

8.3 地下室外墙的保温应在地下室外墙防水验收合格后、土方回填前施工；地下室顶板下侧的保温应

在主体结构验收合格后，与管线、支吊架等配套施工；楼板、底板和基坑底板上侧的保温应在主体结构

验收合格后施工；垫层上侧的保温应在垫层上侧的防潮层验收合格后施工。

8.4 地下室外墙的保温应采用条粘法粘贴，并符合下列要求：

a) 保温板分层粘贴时，上下接缝应错开，两层保温板之间应采用条粘法粘贴；

b) 保温板施工完成后应进行底层抹面胶浆施工，底层抹面胶浆应均匀涂抹于板面，厚度应控制

在 2 mm～3 mm；
c) 耐碱玻纤网应在底层抹面胶浆可操作时间内压入抹面胶浆，耐碱玻纤网应从中央向四周抹平

并应拼接严密；

d) 在底层抹面胶浆凝结前应进行面层抹面胶浆施工，厚度应控制在 1 mm～2 mm。
8.5 地下室顶板下侧的保温采用岩棉条施工时符合下列要求：

a) 岩棉条粘贴前应在粘结面上涂刷界面剂，晾置备用；

b) 岩棉条应错缝粘贴，错开尺寸不宜小于 200 mm，岩棉条与基层楼板应采用满粘法粘结，粘贴

面积率不应小于 70%，当岩棉条分层粘贴时，上下接缝应错开，两层岩棉条之间应采用条粘法

粘贴；

c) 首层和第二层岩棉条粘贴后均应采用锚栓固定，每块岩棉条上锚栓数量不应小于 2个；

d) 耐碱玻纤网施工完成后，应采用锚栓固定，锚安装数量应符合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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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地下室顶板下侧的保温采用真空绝热板时，应采用专用锚栓固定件。

8.7 垫层、底板和基坑底板上侧的保温应错缝干铺，拼接严密，当保温板分层粘贴时，上下接缝应错

开。

8.8 位于地下室外墙的保温应在地下室外墙防水验收合格后、土方回填前进行。

8.9 位于地下室顶板下侧的保温应在主体结构验收合格，与水、电、暖通专业的管线、支吊架等安装

结合进行。

8.10 位于楼板、底板和基坑底板上侧的保温应在主体结构验收合格后进行。

8.11 位于垫层上侧的保温应在垫层上侧的防潮层施工完成并验收合格后进行。

9 新风热回收系统

9.1 新风热回收机组的性能应符合 GB/T 21087 要求，当使用热泵型新风环境控制一体机时应符合 GB/T

40438 要求。

9.2 厨房补风联动装置的气密性、保温厚度以及联动控制应满足设计要求。

9.3 新风热回收系统安装完毕投入使用前，应进行系统试运行与调试。调试后，风管、送风口和回风

口的空气流速以及室内噪音应符合设计要求。

9.4 新风热回收系统验收除应符合本文件的规定外，还应符合 GB 50243、GB 50411 及相关标准的规定。

9.5 新风系统的安装符合下列要求：

a) 热回收机组的性能应符合 GB/T 21087 的规定，使用热泵型新风环境控制一体机时应符合 GB/T

40438 的规定；

b) 厨房补风联动系统安装时应考虑与橱柜、油烟机等位置协同，并应符合设计要求。补风联动

装置的气密性、保温厚度以及联动控制应符合设计要求；

c) 新风系统安装完毕投入使用前，应进行系统试运行与调试。调试后，风管、送风口和回风口

的空气流速以及室内噪音应符合设计要求及相关标准规定；

d) 施工应加强防尘保护、气密性处理、管道保温措施、消声隔振措施等方面的质量控制。

9.6 风管的安装应符合 GB 50243 等有关标准的规定，系统设备及配件的材质、规格及性能应符合设计

文件的规定。

9.7 风管与部件安装前满足下列施工条件：

a) 安装施工机具应备齐；

b) 设备安装说明和图纸应熟悉；

c) 施工部位环境满足作业条件；

d) 建筑结构的预留孔洞尺寸应复核，并应满足管道不间断保温的要求。

9.8 新风热回收机组安装符合下列要求：

a) 安装前应查看产品说明书，掌握其结构特点及其安装事项；

b) 吊架及减振装置应符合设计及产品技术文件的要求；

c) 吊装式新风热回收机组与楼板和吊顶之间应保持距离，应采取减震及防松动措施。吊顶应预

留检修口；

d) 壁挂式新风热回收机组安装应在墙上装修完成后进行，安装应平正，与墙面固定应牢固；

e) 当安装在室外时，应采取防雨措施或采取室外安装防护措施；

f) 管道安装宜减少弯头，安装完毕后应进行漏光实验；

g) 安装位置应便于检修、清洁，安装后应进行调节、试运行。

9.9 进风管、排风管、冷媒管穿超低能耗围护结构边界及气密层边界处应采取阻断热桥及气密性处理

措施。

10 辅助供冷供热系统节能工程

10.1 辅助供冷供热系统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要求：

a) 与新风系统、室内装修等应协同施工，并应预留检修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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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监测与控制系统的传感器、仪表等设备应选用安全可靠、节能环保产品。安装在管道上的监

测与控制执行装置宜选用不停机检修产品；

c) 系统调试应分冬、夏两季进行，且调试结果应符合设计要求，调试完成后应编写调试报告及

运行操作规程，并提交建设方确认后存档；

d) 安装完毕投入使用前，应对所服务的房间及室外机组周边噪声值进行检测。

10.2 辅助供冷供热系统施工应保证保温的严密性及完整性，应按设计要求采取保温及阻断热桥措施，

并符合下列要求：

a) 保温管道和支架之间应按设计要求采取阻断热桥措施，当设计无要求时，可采用绝热衬垫，

保温管道的支吊架宜放在保温层外部，不应损坏保温层；

b) 保温管道不应与支吊架直接接触，应采取措施防止冷凝；

c) 对于不频繁调节流量的供热、供冷管道阀门应按设计要求采取阻断热桥措施，当设计无要求

时宜设置保温；

d) 空气源热泵机组运行应满足各地区极端最低气温要求。

10.3 空调与供暖系统施工过程中应按设计要求进行保温及阻断热桥措施，并符合下列要求：

a) 保温管道和支架之间应按设计要求采取阻断热桥措施，当设计无要求时，可采用绝热衬垫；

b) 对于不频繁调节流量的供热、供冷管道阀门应按设计要求采取阻断热桥措施，当设计无要求

时宜设置保温。

11 太阳能光热系统

11.1 太阳能光热系统的施工安装不应破坏建筑物的结构、屋面、地面防水层、气密层和附属设施，不

应削弱建筑物的保温隔热能力，以及在寿命期内承受荷载的能力。

11.2 太阳能光热系统应根据使用条件采取防冻、防结露、防过热、防雷、防雹、抗风、抗震和保证电

气安全等技术措施。

11.3 循环水泵应按生产厂规定的方式安装，并应符合 GB 50275 的规定。水泵运行能耗或耗电输热比

应满足设计要求

11.4 太阳能光热系统中的水泵、管线、部件、阀门等配件选用的材料应耐受系统的最高工作温度和工

作压力，并应有产品合格证。

11.5 太阳能光热系统所用集热设备、贮热设备等材料的安全及性能均应满足设计要求，还应符合 GB

50364、GB 50015 及相关标准的规定。

11.6 建筑的预留孔洞、走线地槽、预埋穿线管的尺寸及允许偏差符合设计要求

11.7 在雨、雪、冰雹、沙暴、雾霾及 5 级以上大风等恶劣天气情况下不应进行室外作业，4 级以上大

风不应进行高层室外作业，有雷电时应停止电气安装，在环境温度超过 40 ℃时应停止作业。

11.8 管路的安装符合下列要求：

a) 管道施工安装应符合 GB 50242 的规定；

b) 太阳能光热系统管线穿超低能耗围护结构边界及气密层边界处应采取阻断热桥及气密性处理

措施；

c) 安装在室外的水泵，应采取防雨措施；冬季应采取防冻施；

d) 管路保温应在水压试验合格后进行，保温应符合 GB 50242 的规定。

11.9 太阳能光热系统的自动控制系统应具有系统运行控制和安全防护控制功能，安全防护控制应包括

防冻保护和防过热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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